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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一件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有关资本显著不足导致法人人格否认的典型案例有关法律问题进行

分析，在第一部分介绍基本案情，第二部分对法院查明事实和有关法律法规适用和阐释进行梳理，尝试

解读本案主要法律问题，第三部分分析裁判结果的理论依据，探讨案涉合同效力、相关公司行为性质、

资本显著不足构成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认定要素以及对资本显著不足的认定标准等相关问题，最后提

出有关资本显著不足致法人人格否认这一制度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建议。本案案情属于《九民纪要》规

定之资本显著不足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终审裁判中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终判决由股东Z
某某在其转走款项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精准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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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gal issues related to a typical case of significant capital insufficiency 
leading to denial of legal personality tri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n the first part, it in-
troduces the basic facts; in the second part, it combs out the facts ascertained by the court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rying to interpret the main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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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of the case; in the third part, it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judgment resul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the nature of the behavior of the relevant company, 
the factors of determining the denial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due to significant capital insuffi-
ciency and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denial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due to significant capi-
tal insufficiency,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ystem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case belongs to the significant capital shortage as stipulated in the “The 
Summarie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for Work of Courts on the Tria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made the final judg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ird paragraph 
of Article 20 of the Company Law that the shareholder Z shall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for 
the company’s debts within the scope of its transferred funds, which is a precise application of the 
denial system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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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海福佩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海外赛宝(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示范性案例(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 1069 号)，主要聚焦在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1规定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即《九

民纪要》)第二部分第四个问题中有关公司法人人格的“资本显著不足”情形在司法裁判中的实际适用问

题。本案中股东实缴出资为 0 的山东冠县茂昌新能源有限公司从事与其资本金额明显不相匹配的经营行

为，且其股东又在并无合法原因情况下将公司账内资金擅自转走，导致该公司缺乏清偿能力，从而严重

损害上海福佩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中海外赛宝(上海)实业有限公司的利益，其行为的实质是滥用公司独

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 

2. 基本案情 

2.1. 本案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福佩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佩克公司)；中海外赛宝(上海)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宝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冠县茂昌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昌公司)；山东黄河三角洲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角洲公司)；张华，茂昌公司股东；李振如，茂昌公司股东。 

2.2. 案情简介 

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甲方)与三角洲公司(乙方)在 2016 年 12 月 5 日补签了一份落款时间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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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

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

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会议纪要》”、“《九民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11
月 8 日印发的关于 2019 年 7 月 3 日至 4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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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3 日的《代理采购合作协议》，具体合作流程为：1) 甲方向乙方提出采购数量。2) 乙方与甲方

指定加工厂公司签订合同。3) 甲方付款给茂昌公司，由茂昌公司付款给乙方。为履行该协议，2016 年

11 月 5 日、8 日，茂昌公司作为供方分别与作为需方的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各自签订了《产品购销合

同》，约定为其提供车用汽油。两份合同签订后，茂昌公司并未予以供货，福佩克公司及赛宝公司亦未

督促茂昌公司供货。2016 年 11 月，茂昌公司作为需方又与供方三角洲公司补签了《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除增加部分其他货物外，其余约定均同茂昌公司与福佩克公司所签合同一致，合同签订后，三角洲

公司没有通知茂昌公司提货，茂昌公司也没有向三角洲公司主张提货。经查明茂昌公司没有经营场所，

注册地是一片荒地，没有汽油加工能力，也没有汽油生产与销售的资质。茂昌公司在本案一审期间将股

东张华变更为郭云杰。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5 日，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共计向茂昌公司账户转

款 107134710.17 元，同期内三角洲公司收到自茂昌公司账户转来的货款 103051710.17 元，后三角洲公司

对协议履行完毕。2016 年 12 月 5 日，茂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张华账户收到自茂昌公司账户转来款

项 408.3 万元。 

2.3.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山东高院判决：茂昌公司返还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货款 408.3 万元。驳回福佩克公司、

赛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茂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的

上诉请求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应予部分改判。维持(2018)鲁民初 180 号民

事判决第一项；撤销(2018)鲁民初 180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张华向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返还 408.3 万元；

驳回福佩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海外赛宝(上海)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3. 本案例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解读 

3.1. 对案涉合同生效的认定问题 

在本案中，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均签订了《产品购销合

同》，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了《代理采购合作协议》。针对这一系列合同的效力问

题，本案双方在诉讼过程中有着极大分歧。茂昌公司认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

《代理采购协议》不真实，即使真实也对茂昌公司不具有约束力。而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

司则均表示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得到实际履行，反倒是三角洲公司辩称其与茂昌公司签订的 22
份《产品购销合同》系出于虚假意思表示且未得到实际履行，属于无效合同。本案案由系公司间货物买

卖合同纠纷，因而对案涉合同的成立、效力等问题进行准确认定，对于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依法对各方

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判决有着重要意义。本案一审二审法院依据查明事实，均认定《代理采购合作

协议》之签订属于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而 24 份《产品购销合同》均非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3.2. 茂昌公司对货款占有的问题 

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至 12 月间，总计向茂昌公司转到货款 107134710.17 元。针

对该笔款项，茂昌公司认为是福佩克公司在履行依据双方购销合同而确定的付款义务。而茂昌公司向三

角洲公司支付的 103051710.17 元，茂昌公司认为是本公司对其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

义务的履行。茂昌公司认为针对该笔 408.3 万元货款，属于该公司预期利润，故茂昌公司对其占有是合

理合法的。 
而依据查明的相关事实和对案涉合同性质的认定，在本案中茂昌公司没有支付货款给三角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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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实际交付合同内容约定的汽油货物给福佩克公司和赛宝公司；三角洲公司没有通知茂昌公司提货，

茂昌公司也没有向三角洲公司主张提货；茂昌公司既不具备加工成品油的资质，也未能举证证明实际实

施了加工行为；根据法院查明事实，在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过程中，茂昌公司

对其签约行为、签约过程以及为何通过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签订该合同等情况并不能做出清楚合理的

说明。据此可知本案总计 24 份《产品购销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能作为确定权利义务的

依据。茂昌公司只是作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的履行辅助人，在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

之间完成资金的流转而已。茂昌公司占有 408.3 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 

3.3. 对茂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问题 

依据前述茂昌公司对该笔 408.3 万元货款并无合法占有之依据，并且该笔款项被擅自转到茂昌公司

股东张华的账户中，而茂昌公司应当履行对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的货款返还义务。而茂昌公司是否有

偿还能力呢？这就需要对茂昌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经法院审理查明，茂昌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注册资本金 2000 万元，股东张华认缴出资 1000 万元，李振如认缴出资 1000 万元，出资时间

为 2038 年 10 月 25 日，至本案二审庭审时，张华、李振如实缴出资仍为 0 元。在这种情况下，茂昌公司仍

然将该笔 408.3 万元货款转至该公司股东张华的账户，且声称“该转款系其自由处分公司资金的行为”，

此行为必然导致茂昌公司失去货款返还的清偿能力；在对方提起诉讼后仍然辩称“茂昌公司是独立法人，

公司股东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且在本案一审期间，茂昌公司在将股东张华变更为郭云杰

并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将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减少为 100 万元，主观上也存在滥用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和股

东有限责任地位的故意。另，茂昌公司在其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以及三角洲公司等公司间的所谓业

务，牵涉货物价值及货款高达一亿多元人民币，其公司日常之经营活动所隐含的风险，与其股东实际投

入公司的资本数额明显不相匹配，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和《九民纪要》第二章的有关规定，

属于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出资明显不足”情形，从而刺破茂昌公司面纱，判决该公司股东张华承担

连带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案中，对于茂昌公司股东“出资明显不足”之认定，最高人民法院采取的判断

标准和办法，是将该公司股东的实缴资本与公司在日常经营中所隐含的风险两者进行比较，进而判断股

东是否存在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但有观点认为，这种“比较”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对公司法人人格否

认还需要结合其他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4. 本案件裁判结果的理论依据分析 

4.1. 合同生效的认定 

无论是依据本案审判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还是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合同生效要件的规定中，都对合同签订方的意思表示真实做出了要求。《民

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合同生效要件为：1)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 意思表示真实；

3)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依法成立

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

本案中，案涉合同生效与否的认定争议焦点在于合同的签订是否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针对一审二

审法院对于案涉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与否的认定，依据《民法总则》和《民法典》相关规定，可从

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理论依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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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合同生效的成立要件 
合同需要真实有效，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第一，作出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主体资格。第二，在当时不

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无效的法定情形。第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所谓意思表示一致即合同双方

就合同约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合意，而所谓达成合意，指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必须与合

同的意思表示一致，不然签订的合同便无效。第四，合同形式并无整体统一的规定，《合同法》中也并

未规定必须把书面形式作为合同的一般形式而是针对不同性质合同做出了不同规定。 

4.1.2. 实务中对意思表示真实与否的辨别和认 
针对意思表示真实与否更多是出于主观推断，在签字盖章等对意思表示认可性质的确认行为确实存

在的情况下，要对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做出准确判断，需要结合多方因素综合考量。具体而言： 
第一，可以从合同的形式以及签订过程上是否具有严重瑕疵来判断。在本案中，茂昌公司对其与三

角洲公司签订的 22 份《产品购销合同》，无论是合同的签订过程、抑或是其为何通过其他公司来和三角

洲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均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而且根据查明事实，茂昌公司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

三角洲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均是基于福佩克公司和三角洲公司在 2016 年 12 月 5 日补签的落款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3 日的《代理采购合作协议》做出的，实质上是为签订该协议而签订的“背靠背合同”，

并且部分合同签订时间注明是在茂昌公司成立之前，但是实际盖章签字均是在茂昌公司成立之后；对于

其向三角洲公司支付款项的过程和资金来源也无法说明，更重要的是，茂昌公司既无资质又无能力也无

场地对合同内容进行履行而仍然签订该合同。因而可以依据本条理论认定该系列购销合同在形成和形式

上，均具备严重瑕疵。 
第二，从对合同的事实履行出发判断。如果合同是以一方或各方当事人虚假意思表示做出的，那么

对于以该虚假意思表示而构成的合同内容，当事人对其履行，势必是与该内容所约定的具体状况不相一

致的，也就是说对于该合同内容必然不能得到部分甚至完全的事实上的履行的。在本案中，茂昌公司与

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以及三角洲公司所签订的系列购销合同，各方当事人均未按照合同约定各自行使

权力履行义务且长期如此，使合同得到事实上从未的履行，故据此认定，茂昌公司分别与三角洲公司以

及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能作为确定权利义务

的依据。 

4.2. 对茂昌公司货款占有行为认定的理论依据 

在本案中，茂昌公司因其所签订的系列购销合同无效，且并不能证明其作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

的履行辅助人在该两家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完成资金的流转的过程中能够取得收益，而其在事实上又

占有了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支付给三角洲公司的货款 408.3 万元，给其他公司造成了损害，法院以茂

昌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判决其应当返还。 
那么在合同无效后，给付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请求判令茂昌公司返还或货款，对该请求权的基

础，法院裁判依据理论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合同无效后的返还可以分为两方面内容：1) 返还财产，

主要是因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使物权发生直接变动的情形。2) 在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进行折价

补偿。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受有利益，受损和受有利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以及

取得利益的没有法律根据。如何理解“无法律上之原因”是不当得利认定中的重要方面，在学理上主要

是围绕“没有法律根据”展开争论，又被称为没有合法根据或者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没有法律根据”

的原因和情形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给付所追求的目的或者达成确定目的为法律上原因；另一种

认为受益人无保留所受利益的法律依据即无法律原因。法律原因为有效债之关系的存在，例如不存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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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关系，就是一种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形[1]。 
在本案中，对茂昌公司的获利，我认为法院作出的裁判的理论依据，更符合前段“没有法律根据”

的客观说，即茂昌公司在本案法律关系当中没有合理合法占有并且保留货款的依据，也就是前述“无法

律原因”，因为如前文 3.1 部分所述，茂昌公司签订的系列购销合同都是无效的，并不存在基于该购销

合同产生的合同关系，所以对其以不当得利之原因判决返还货款，是符合法律的。 

4.3. 二审法院对茂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理论依据 

二零一三年，我国进行了公司注册制的改革，在改革后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和实缴制都被取缔，对代

之的是开始实行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但是这也产生了大量不利于市场经营环境现象出现，主要是集中

出现了两类形式的公司，第一种公司的注册资本相较于其经营规模而言，资本极少，对于该公司日常经

营的需要并不能满足。第二种公司则与第一种形式相反，其注册资本是极其巨大的，但是其股东的实缴

出资却很少或者没有，往往还伴随着股东对注册资本实缴期限极长的情况，本案中的茂昌公司即为此种

情形。本案中，对于茂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说道：“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

力所不能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不仅如此，在股东没有任何实际出资，而茂昌公

司的股东张华又在缺乏合法原因的情况下，擅自转走茂昌公司的账内资金 408.3 万元，势必导致茂昌公

司缺乏清偿能力，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

风险转嫁给债权人”，从而否认茂昌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判决股东张华承担连带责任。其法律依据是《公

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在《九民纪要》第四章也对有关情形做出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否认茂昌

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理论依据是该公司“资本显著不足”。针对“资本显著不足”情形和标准的认定，

学界有不同观点。在《九民纪要》中明确记载：由于资本显著不足的判断标准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

要与公司采取“以小博大”的正常经营方式相区分，因此在适用时要十分谨慎，应当与其他因素结合起

来综合判断[2]。“资本显著不足”能或者不能揭开公司面纱的相关法理基础，目前我国学者的观点主要

是吸收借鉴综合了公司特权理论、公司基础形式理论、市场行为理论和负外部性理论。 

4.3.1. 如何定义“资本” 
对于“资本显著不足”情形当中“资本”的如何进行定义，学界目前还有争论。有观点支持应该以

注册资本金(包含已经实际缴纳的资金和尚未缴纳的资金)来认定“资本”；也有观点支持当发生了公司股

东虚假出资或是抽逃股本的情况时以实收资本来认定“资本”的概念。还有部分观点指出需要把涵盖公

司在经营中里获得的融资在内的资产来作为资本概念认定。此外，有学者认为，对资本的定义不仅需要

考察认缴资本是否充足，还需要考察公司经营过程当中的资产变化是否合理。目前也有以净资产来定义

资本概念的意见[3]。 
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当中，由于 2013 年之前，我国对于公司的注册成立要求有最低注册资本，所

以在当时对资本进行认定时，普遍以注册资本为主，一旦公司资本低于其注册资本，其公司的独立法人

人格就会被否认。2013 年以后随着我国公司注册制度的改革，司法实践中对于资本的认定也出现了不同

的判断标准。以本案为例：在本案中，最高法对“资本”的认定，以茂昌公司股东实缴资本数目为判断

标准来认定该公司资金显著不足的。当然也有部分法院主张“资本”概念为股权资本，如中远公司与富

海公司案(该案中审判法院认为被告公司不属于公司股权资本显著不足，而未以“资本显著不足”判决)。 

4.3.2. 如何判断“显著不足” 
学术界观点普遍支持以对比测试来判断显著不足，不过因为该方法要求的统计工作过于巨大实际上

并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4]。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显著不足”的判断大多采取的是衡量公司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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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涉案金额这一比例的大小。在本案中，茂昌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实缴资本 0 元，而其经营规模

与业务往来货款额逾亿元人民币，所以应当认定其确属于“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 

4.3.3. 对法律责任的混淆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针对“资本显著不足”的认定之后，对于责任的承担，目前发生过把因对公

司人格否认而产生的股东连带责任，同股东由于出资存在瑕疵而需要承担的补充责任，二者相混淆的情

况，例如陈克锐与杨氏重工公司案(该案中审判法院认为被告公司不属于公司股权资本显著不足，而未以

“资本显著不足”判决)，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同时必须明确，一家公司正常经营的前

提之一，就是该公司的资本是充足的，如果公司在依法成立后，该公司股东出现了任何瑕疵出资，都会

有可能导致该公司的资本不足以维持经营风险的需要，此时如果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是因该出资瑕疵

而产生的，该公司的法人人格就可以之被否认。 

5. 结语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维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武器，“资本显著不足”是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的重要情形之一。依据我国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对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

统一裁判规则的情形具有参照作用，通过本文在相关部分的分析，结合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资本显著

不足有关问题的诠释说明，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和适用资本显著不足责任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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